
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人民陳情 

上級或其他機關 
交(移)辦 

署長民意

信箱 
書面（郵寄、傳真 
或電子郵件）陳情 

言詞（電話或親至本署）陳情 

注意電話轉接及接待禮貌，將民

眾陳情電話，轉至業務承辦單位

窗口接洽 

將陳情人姓名、事由、聯絡方式

等填列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電話、語音、現場陳情紀錄

表」，並向陳情人朗讀確認 
 

經本署秘書室掛公文號並分辦相關業務單位處理 

人民陳情 

屬本署權責 
（承辦人員可直接處理者） 

由本署擬具回復意見 

結案 

函復申請人 

副知陳情人處理情形 

簽請延長 
(須於30日內辦

結) 

規定

內 

書面告知 
陳情人 

否 

簽請延長 
(須於30日內

辦結) 
 

規定內辦結 

書面告知 
陳情人 

否 

公文管理系統結案 

署長民意信箱陳情人

填寫滿意度調查表 

非屬本署權責 
（涉其他主管機關者） 

1.函轉權責主管單位 
2.協調相關機關處理（無法確定陳情事

公文管理系統結案 

1.以保密處理並
由本署將查處
結果告知陳情
人為原則 

2.對足以辨識陳
情人身分之個
人資料(姓名、
身分證字號、電
話、行動電話、
電子信箱等)，
應加以隱匿處
理 

3.因查案須陳情
人同意本署利
用個人資料者，
務必取得陳情
人同意(書面或
電子郵件同意
皆可) 

附件一 



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電話、語音、親至本署陳情案件紀錄表 

 

陳 情 日 期 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陳 情 地 點    

 

陳 

情 

者 

姓    名  

聯絡電話  

地    址  

傳    真  

E - mail  

 

 

陳 

 

情 

 

內 

 

容 

 

受 

理 

者 

單位名稱  

姓    名  

職    稱  

聯絡電話  
填表說明： 

1. 本表限民眾須後續服務者再填，如已當場即時答復解決者毋需填寫。 

2. 本表陳情者「姓名」及「聯絡電話」為必填欄位；「地址」及「E-mail」可擇一填寫。 

3. 本表填妥後隨即送本署秘書室掛文號。  

 

附件二 



 

 

人民親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陳情之處理流程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三 

 

櫃檯駐衛警接待

 

依作業規定第三點辦理 

書面陳情- 

聯繫1樓文書檔案科 

掛號處理 

假日 

服務台人員接待 

平日 

無書面陳情- 

經詢問判斷後，通知各單位 

業管處理 

無書面陳情- 

請民眾於上班時間

至本署陳情 

 

書面陳情- 

代收陳情書 



民眾來信 

民眾是否

填寫滿意

度調查 
結束 

否 

是

本署秘書室就民眾滿意

度調查彙整分析結果，簽

陳署長核閱，並視需要提

副主管業務會報報告。 

滿意度調查結束 

系統檢附滿意度調查 

本署秘書室彙整 

及統計分析問卷 

本署秘書室每年度簽陳 

滿意度調查彙整分析結果 

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署長民意信箱滿意度調查機制及流程 

 

 

 

 

 信件經系統匯入後成案 

公文結案後回復 

附件四 


